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０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的预告， 预

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３０％

至

５０％

之间。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０％－３０％

３９

，

０２４．４２

万元

盈利：

46,800

万元

- 50,700

万元

二、本次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公司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的原因

报告期内，受国内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纺织行业需求下降导致下游印染企业开

工不足，四季度销售收入虽同比增加，但未能达到预期增长目标，故导致未能实现预测的全

年业绩。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８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６

债券简称：

０７

深高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５

债券简称：

１１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公告本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的营运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

比例

收入合并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千辆次） 日均路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深圳地区：

注

１

梅观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６ －３．２％ ９９２ －５．１％

机荷东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６ ８．０％ １

，

４１８ －１．６％

机荷西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４ ３．５％ １

，

２７１ １．２％

盐坝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４ －３．３％ ３３１ －６．０％

盐排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８ －２．６％ ５１９ ３２．４％

南光高速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９ －１．８％ ６１４ －４．５％

水官高速

４０％

—

１３７ ０．１％ １

，

２０２ －４．９％

水官延长段

４０％

—

３１ －２７．８％ １９３ －２７．５％

广东省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注

２

７６．３７％ １００％ ２４ ２３．９％ １

，

４７６ ４５．３％

阳茂高速

２５％

—

２１ １８．４％ １

，

２７８ ２６．４％

广梧项目

３０％

—

２４ ９．１％ ６６３ ２１．１％

江中项目

２５％

—

９７ １５．２％ １

，

０１３ ８．７％

广州西二环

２５％

—

３６ ０．３％ ７８２ －１．４％

中国其他省份：

武黄高速

５５％ １００％ ３８ ０．５％ １

，

１９３ －３．０％

长沙环路

５１％

—

１１ ３６．８％ １０７ ４１．５％

南京三桥

２５％

—

２２ ５．２％ ８４４ ９．０％

简要说明：

１

、随着部分市政道路、快速路以及道路间互通立交改建或建设工程的陆续完工，以及深

圳地铁二期项目的开通营运，深圳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完善，加上深圳市于

２０１１

年上半

年取消了部分地方道路的收费，使本地区路网内的车流分布及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从而对

本集团在深圳地区经营和投资项目的营运表现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其中，路网格局的变

化促进了盐排高速的营运表现，而梅观高速、水官高速和水官延长段、机荷东段以及南光高

速则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２

、清连一级公路连南段（连州

－

凤埠）完成高速化改造后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按高速公路

标准营运，清连高速的总收费里程由原来的约

１８８

公里增加至约

２１６

公里。 与清连高速北端相

连的宜凤高速（广东凤头岭 – 湖南宜章）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通车，完善了清连高速与周边路

网的连接。 上述因素对清连高速的营运表现均产生正面影响。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收费路桥”和“营运数据”栏目，

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经审

计。 由于完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该等数据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等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投资者务须小

心谨慎，避免不恰当地依赖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告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１７％

—

４７％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５％

—

６５％

盈利：

１５

，

７５５．００

万元

盈利：

5,514.25

万元

-10,240.75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为了进一步夯实企业的发展基础，公司加快实施从“新朋制造”到“新朋创造”的战略转

型。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加大了在新业务新产品、无刷电机及其他自主品牌产品的研发投入，适时

进行市场布局，努力开拓新业务、新市场，加快将新产品推向市场的进度。 新增的研发支出，

对当期损益形成较大影响。

同时，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对四大产业进行统一规划，并对六大厂区的业务

布局、运营系统、现场管理等方面实行重大调整，按计划推动三大募集资金项目和五大自有

资金投资项目的运营。 而项目的前期投入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导致管理费用和制造费用均出

现了一定幅度的提高，影响了当期损益。 此外，两大重要业务厂区的搬迁，对生产进度也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

公司在新品研发上的投入，以及在业务、厂区、内部管理的规划和调整，是公司在业务扩

张前夕必须实施和完成的事项，也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及以后年度持续盈利提供保障。

此外，经济不景气，制造业竞争不断加剧，客户竞相压价，加上人民币汇率、原材料价格

的波动，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了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导致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低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２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向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提供贷款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将以担保贷款的方式向公司下属重要合营企业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码头”）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共计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期限为三年，财

务公司将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向远东码头收取利息。 因为公司

副总裁陈国荣先生为远东码头的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远东码头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

易。

二、交易各方介绍

财务公司为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远东码头为公司的下属重要合营企业，其各自的基

本情况如下：

（一）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注册资金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人民币，注册地为宁波市

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 主营业务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

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

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宁波港集团有

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３７５

，

０００

千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５％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

货币方式出资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千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７５％

。

（二）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正式注册成立，实收资本为

６２４

，

０００

千元。 注册地为宁波市北仑

区新碶镇迎宾路

８

号

２

幢

２０９

、

２１０

室，主营业务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

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港集团北仑第三集装箱有限公司持有其

５０％

股

权，东方海外货柜码头（宁波）有限公司、中远码头（宁波北仑）有限公司和国投交通公司分别

持有其

２０％

、

２０％

、

１０％

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将以担保贷款的方式向远东码头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共计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期限为三年，财务公司将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 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千元

交易

事项

交易双方 公司名称

交易

金额

期限

资金

占用费率

贷款

贷款人 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三年

６．６５％

借款人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远东码头对上述贷款的担保方式为资产抵押，抵押资产为远东码头的

７＃

重箱堆场、相邻

道路、大件堆场、对应配套设施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其中堆场面积约为

１４

万平方米，结构为

高强度砼联锁块，对应的土地面积为

２１

万平方米。 该资产远东码头购入时价格为

５２１７９．１５

万

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财务公司将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向远东公司收取利息。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财务公司本次向远东码头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将用于支付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款

项。 上述贷款将提高财务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公司下属重要合营企业的

资金需求。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六、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上述流动资金贷款的关联交易将提高财务公司资金的使

用效率，同时也可以解决公司下属重要合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金需求。 上述关联交

易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七、公司独立董事的审议意见

财务公司向远东公司提供上述流动资金贷款将提高财务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时也

可以解决公司下属重要合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金需求，有利于该合营企业的发展。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因审议事项不涉及关联董事，所以全体董

事无需回避表决，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意见书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审议意见

（四）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九日，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董事长李令红、副董事长闻建耀、董事吴金坤、蔡申康、宫黎明、

戴敏伟、肖志岳、苏新刚、徐新桥、邱妘、宋海良、潘昭国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章

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召开方式，且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的法定人数。

经过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

限公司提供贷款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向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远东码头”）提供贷款的关联交易事项，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 千元

交易

事项

交易双方 公司名称

交易

金额

期限 资金占用费率

贷款

贷款人 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三年

６．６５％

借款人 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全体董事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上述具体事项详见 《关于宁波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提供

贷款的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３０３

，

２９９．８１ １

，

２１８

，

０６７．０４ ７．００

净资产

３６３

，

５６２．５２ ３３８

，

０４３．９２ ７．５５

营业收入

２

，

７９５

，

１１９．７０ ２

，

３６６

，

６００．２６ １８．１１

营业利润

５１

，

５５２．２７ ６１

，

９５９．０３ －１６．８０

利润总额

５０

，

９８７．９７ ６０

，

５２３．２５ －１５．７５

净利润

４２

，

３８０．４８ ５２

，

５２０．１３ －１９．３１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增减幅度（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５ ０．６９ －２０．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６６ １６．７６

减少

５．１０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７４ ４．４１ ７．４８

三、备查文件

１．

经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１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 安徽鸿路钢结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完成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登记工作，期权简称：鸿路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７４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情况

（一）股票期权审批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将草案报送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经证监会备案无

异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根

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已经授权董事会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等

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确定了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和激励对象、行权价格等。

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等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

告》。

（二）首次授予相关事项

１

、首次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２

、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拟授予公司激励对象

９９６

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

１０１

位激

励对象

９０６

万份，预留

９０

万份。

３

、行权价格：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３５．３１

元，即满足行权条件后，激励对象获

授的每份期权可以以

３５．３１

元的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股票。

４

、首次授予股票来源：为公司向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

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公司股票的权

利。

５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比例

第

１

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

２

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

３

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二、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简称：鸿路

ＪＬＣ１

２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７４

３

、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４

、股票期权登记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姓名 职务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的比例

占授予时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万胜平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理

４８ ４．８２％ ０．３６％

开金伟 总经理

９６ ９．６４％ ０．７２％

王军民 副总经理

４８ ４．８２％ ０．３６％

朱克扬 副总经理

３５ ３．５１％ ０．２６％

郝景月 副总经理

３５ ３．５１％ ０．２６％

柴 林 副总经理

２２ ２．２１％ ０．１６％

何的明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３５ ３．５１％ ０．２６％

其他激励对象 共

９４

人

５８７ ５８．９４％ ４．３８％

总计

９０６ ９０．９６％ ６．７６％

具体名单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安徽鸿路

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人员名单》。

５

、预留股票期权将在明确授予对象时，另行披露授予、登记等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2-010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15

日发出，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

11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决定聘

任肖世利为公司总法律顾问，聘任李正国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邵启超因工作需要请辞所担任

的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同意邵启超因工作需要请辞所担任的公司总工程师职务，其请辞

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相关新聘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管任职条件和

资格；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公司聘任肖世利为

公司总法律顾问，聘任李正国为公司副总经理。

附：肖世利、李正国简历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简历

肖世利，男，

1955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曾任岳阳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证

券办、清欠办、司法办主任，首席法律顾问兼法律证券部部长，岳阳华泰木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 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事务部主

任，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兼法律事务部部长，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法律顾问。

李正国，男，

1962

年出生，研究生肄业，高级工程师，现任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曾任湖南沅江造纸厂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厂长、副总经理，湖南泰格林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泰格林纸集团

10

万吨脱墨浆项目总负责人，泰格林纸集团永州

15

万

吨系列包装纸项目常务副指挥长、总工程师，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永州湘江纸业有

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泰格林纸集团怀化

40

万吨制浆项目开机调试总指挥，泰格林纸集团

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室主任。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９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及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预计的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预计盈利金额在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万元之间。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预计盈利金

额在

１５００

万—

２０００

万元之间。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转型升级工作取得一定成效，门票收入、物业租赁收入、园林园艺收入、物业服务收入

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成本费用支出得到有效控制，上述因素导致公司业绩增长超出预

计范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９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５５

，

２６９

，

９７６．３０ ２６５

，

６４７

，

５６６．７１ －３．９１％

营业利润

３９

，

４３１

，

００６．９８ １４

，

７９０

，

６９２．４２ １６６．５９％

利润总额

３８

，

７１１

，

０７７．１４ １４

，

２６４

，

７３１．８２ １７１．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７７９

，

１４６．０３ －９

，

０８４

，

２０４．５４ ２８４．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７８０ －０．０４２３ ２８４．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９８％ －１．６２％ ４．６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０５８

，

０９４

，

００８．５９ １

，

１３１

，

８４８

，

６１９．４４ －６．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５７２

，

２３４

，

５０６．８２ ５５５

，

４５５

，

３６０．７９ ３．０２％

股 本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２．６６ ２．５８ ３．０２％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２０１１

年公司转型升级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世博园门票收入止滑回升，旅游团队购物、休闲

餐饮、娱乐产品逐步推向市场，综合业态已开始显现，公司门票收入、物业租赁收入、园林园艺

收入、物业服务收入同比增长，同时成本费用支出得到有效控制，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２．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１

年公司门票收入、物业租赁收入、园林园艺收入、物业服务收入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增

长，同时成本费用支出得到有效控制，使得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均有较大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冲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晓翊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王忆峥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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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03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属

2012

年第

1

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9

日下午在北京

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

A

座召开。 公司董事李长进、白中仁、姚桂清、韩修国、贺恭、

贡华章、王泰文、辛定华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王秋明、刘建媛、张喜学、林隆彪、陈文鑫，高管层

成员李建生、戴和根、章献、于腾群，联席公司秘书谭振忠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

长李长进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履约保函提供

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担

保公告》（临

2012-004

号）。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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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代码：

601390 H

股代码：

390

公告编号：临

2012-004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

880

万美元 （约折合人民币

5,544

万

元）；本次担保发生前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人民币

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

2011

年

6

月末，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

民币

156.27

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

2011

年

6

月末，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156.27

亿元。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

团共同承建了伊朗德黑兰北部高速公路一期工程项目，中国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为该项

目的牵头方，负责向业主提交履约保函，金额为

2200

万美元，期限为

2006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9

日，保证金比例

10%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相应的反担保，风险敞口

1980

万

美元。 现该笔履约保函已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到期，而工程项目仍未结束，业主提请中国上海外

经（集团）有限公司办理保函展期。根据合作银行要求，中国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拟向业主

办理保函展期，金额为

2200

万美元，保证金比例

60%

，并由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提供反

担保，风险敞口

880

万美元（按

1:6.3

汇率折算，约折合人民币

5544

万元）。

本担保事项已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由中铁

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伊朗项目出具的履约保函提供反担保，总

额

2200

万美元，实际敞口风险

880

万美元，担保期限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8

日，采用

一年一展的方式办理。

根据相关规定，因被担保人中国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超过

70%

，该担

保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中国上海外经

(

集团

)

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淮海中路

200

号，法定代表人童继生，

经营范围境内外工程承包，信用等级

AA

。 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360,20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04,278

万元，（其中包括贷款总额人民币

66,683

万元，一年内到

期的负债总额人民币

43,272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5,93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802

万元。 最近一

期财务报表情况如下：资产总额人民币

360,20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04,278

万元（其中包括贷

款总额人民币

66,683

，一年内到期的负债总额人民币

43,272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5,930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3,802

万元。

该公司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其持有人的关联方、 控股子公司和附属企

业。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具体情况为：担保人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被担保人中国上海外经

(

集团

)

有限

公司，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880

万美元（约折合人民币

5,

544

万元），受益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担保期限

201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8

日。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司对中国上海外经（集团）有限公司偿债

能力有充分的了解，担保实际风险敞口大幅度降低，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6

月末，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56.27

亿元，占公司净

资产的比例为

20.83%

。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

2012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一


